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手遊封閉社交平臺疑似成為兒少性剝削犯罪溫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院臺專字第113000766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7-59）

羅委員就手遊封閉社交平臺疑似成為兒少性剝削犯罪溫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經查數發部前於民國112年8月31日起已接獲民眾相關陳情，針對新加坡商競舞電競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以下簡稱競舞公司）旗下遊戲「傳說對決」有不法人士於遊戲內聊天室以遊戲點數或遊戲內造型商品為誘餌，誘騙未成年兒少拍攝私密照之案件，共計4次來信檢舉相關事由（112年8月31日、9月21日、11月30日、12月29日）。

二、經瞭解案情多為不法人士透過遊戲內聊天室索取被害者之FB、IG等遊戲外社群、即時通訊軟體之帳號，再透過遊戲外即時通訊等軟體，向被害者私下進行誘騙、索取，針對是類案件，數發部已於112年9月12正式發函要求競舞公司，重視相關議題並加強管制措施，該公司亦於同月19日回函已採取包括發布公告提醒玩家提高警覺、聊天室示警訊息宣導、安排人員查緝可疑帳號及流言，情節嚴重者將依「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處以永久停權之處罰，用以降低玩家觸及可疑帳號之可能性等管制措施，數發部並據以函復陳情人說明案情。

三、考量此行為恐涉及違反刑法、「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等規定，數發部多次建議陳情人可檢具相關事證向檢警調等單位反映，透過司法途徑進行救濟。經瞭解，該陳情人於112年8月14日向通傳會委託成立之「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以下簡稱iWIN），進行申訴，iWIN亦請陳情人進行通報，惟後續皆未接獲相關陳情人通報案件；另經詢刑事警察局表示，截至目前皆未接獲本案有關兒少性剝削之案件通報。

四、數發部基於網路連線遊戲軟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立場，為避免遊戲內出現影響兒少身心健康之色情裸露、暴力血腥等內容，除透過iWIN定期會議及通報機制，討論建立不當內容處理標準，凝聚業者共識及強化業者之自律功能外，如發現有害兒少身心健康相關遊戲內容，或接獲相關申訴及檢舉案件，即連繫平臺業者並提報iWIN，協助處理下架移除，若為成年性私密影像案件，該部亦將導引被害人至衛福部「性影像集中處理中心」進行申訴處理。

五、此外，有關部會亦積極辦理相關防制措施如下：

(一)通傳會：

1.該會為通訊傳播主管機關，為保護兒童及少年網路安全，防止兒少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路內容，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6條規定，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委託民間團體成立iWIN，辦理兒少網路安全之法定七大事項。其中申訴機制之建立及執行部分，iWIN透過線上申訴系統與諮詢熱線，受理民眾申訴有害兒少身心健康之網路內容，該機構接獲申訴後，將通知網路平臺業者自律移除、採取相應防護措施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如已涉及違法，則轉請權責機關處理。

2.為強化國人網路素養，自本（113）年起規劃辦理各類網安素養宣導活動，以提升國人自我保護意識，強化民眾與數位平臺相關從業人員認知法令，期建構安全、可信賴之網路環境，包括規劃針對一般民眾辦理宣導課程，除不拍、不傳、不持有性私密影像之觀念外，更不應購買此類影像，推廣互相尊重之網路文化，進而強化整體社會之網路傳播素養；另鑒於網路平臺從業人員（含經營者、管理者、創作者等）於網路影響力甚鉅，該會亦針對渠等規劃培訓課程，除藉此落實業者性別平權、兒少權益保護等意識外，亦提高對兒少性影像防制等議題之敏感度，共同維護使用者權益。

3.督導iWIN每年深入各國小與國高中，對學生及教師辦理網路安全校園宣導，以強化安全上網之觀念，並與數發部、教育部、地方政府警政、社政單位、社群平臺及民間團體共同於全國北、中、南、東辦理大型宣導活動，以及搭配時事議題，透過各類數位宣導管道進行宣導，使兒少熟悉可能騙取性私密影像之網路陷阱、事發後可求助管道，並提醒教師及家長留意孩子使用網路行為，及時指導與協助。

(二)內政部：

1.針對封閉性社交平臺疑涉兒少性剝削之犯罪，因偵辦是類案件須確認被害人身分並釐清案情，俾利追查犯罪嫌疑人，警察機關在接獲民眾報案、檢舉或情資反映後，如發現疑涉兒少性剝削案件，將蒐集相關事證積極偵辦。

2.持續配合衛福部「兒少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計畫」，加強兒少預防被害宣導，除創設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婦幼抱抱」YouTube頻道，收錄自製及各警察機關宣導影片資源，以利同仁觀摩及民眾運用外；並透過婦幼安全工作考核計畫，持續督導地方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分局家防官深入校園及社區治安會議加強宣導學生自我保護之安全觀念。

3.警政署就員警專業訓練，已定期辦理「科技犯罪偵查教育訓練」、「婦幼安全工作專業人員訓練班」及「少年警察工作研習班」等訓練課程，並邀請地方法院、檢察署、衛福部或警察機關等指派人員擔任課程講師，以強化警察人員有關婦幼安全保護與科技偵查等專業與知能。

(三)衛福部：

1.為有效協助被害人及時下架刪除性影像，已於112年8月15日成立「性影像處理中心」，如該中心接獲iWIN等具體兒少性影像相關檢舉，即啟動相關協助與服務措施。

2.另為強化大眾社會教育，衛福部自107年起邀集各部會共同擬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計畫」，並建請各單位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案件型態（性影像防制）列為重點宣導項目。

(四)經濟部：

1.就相關業者之公司登記部分，倘後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處時針對業者有索資需求，或於認定確實有涉違反兒少性剝削相關規定者，並依法進行相關處分時（如命業者歇業及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公司或商業登記所營事業項目中相關登記事項等），將配合提供公司資料。

2.另依「公司法」第17條之1規定：「公司之經營有違反法令受勒令歇業處分確定者，應由處分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該部將配合於受處分業者之公示資料註記該公司受處分資訊，或依處分配合廢止公司登記所營事業項目中相關登記事項。



